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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院办〔2010〕15 号 ________________ 
 

济宁学院关于进一步做好 

“十二五”规划编制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各单位： 

根据学校《关于启动济宁学院“十二五”发展规划编制

工作的通知》（济院政字〔2010〕20 号）要求，学校“十二

五”规划编制工作现进入第二阶段，各项工作已全面展开。

为进一步做好“十二五”规划编制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

如下： 

一、增强使命感、责任感、紧迫感 

“十二五”规划编制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。完成

“十二五”规划编制工作，时间紧、任务重。时间现已过半，

任务仍很艰巨，迫切需要各部门、各单位立即行动起来，站

在全局的高度，充分认识做好“十二五”规划编制工作的重

要性，增强使命感、责任感、紧迫感，创造性开展工作，确

保“十二五”规划编制工作的圆满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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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确保规划编制工作进度 

各部门、各单位要根据学校确定的时间进度和分工安

排，制定切实可行的规划编制工作方案，明确工作任务，加

快工作进度，加大工作力度，抽调精干人员，集中时间、精

力，确保按时完成规划编制任务。9月1０日前，各专项规划

组、各系（部）规划组完成“十二五”规划（讨论稿），报

送发展规划处。 

三、强化专项规划和基础规划对总体规划的支撑作用 

规划编制的第一阶段，个别部门和单位对规划编制工作

重视不够，精力投入不足，影响到学校总体规划编制工作的

进度，因此，应充分利用暑假时间，认真梳理总结“十一五”

取得成绩，分析查找本部门、本单位发展中存在的问题，做

好“十一五”规划落实情况和相关数据的收集、整理和统计

分析工作，摸清校情、系情，撰写“十一五”发展分析报告，

并于９月１０前交发展规划处。在此基础上，要紧紧围绕人

才培养、教学科研、社会服务，提升综合办学实力、促进学

校科学发展等方面搞好课题研究，各有关专项工作组起草专

项规划，各系（部）工作组起草基础规划。学校总体规划、

各专项规划、各基础规划原则上同步进行，各专项规划、基

础规划为学校总体规划提供支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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